
計劃簡介 
BOSTON HOME CENTER 

太陽能試點計劃 
市長住房辦公室 

Boston Home Center 

計劃概述 

Boston Home Center（BHC）全新太陽能貸款試點計劃為限額專項計劃，旨在為波士頓市內 20 
戶符合資格的家庭承擔住宅屋頂光伏板系統的安裝費用。本試點計劃提供最高 $25,000 的 0% 
利息貸款，專項用於屋頂光伏板安裝。根據本試點計劃條款規定：房主連續自住該房產滿 20 年的

，這筆貸款予以全額豁免核銷。 

貸款條款 

最高貸款金額：最高可達 $25,000 

利率：0% 利息，延期還本 

還款與債務豁免：產權人持續自住滿 20 年，貸款全額豁免，無需償還。如果房屋在 20 年期限屆

滿前發生出售、再融資或產權轉讓，則需一次性全額清償。 

適用房產類型：波士頓地區由產權人自住的 1 至 4 戶家庭住宅 

計劃靈活性：本貸款可單獨申請辦理，也可搭配 Boston Home Center 其他房屋修繕貸款使用

（例如：在鋪設光伏板前先行申請貸款更換老舊屋頂）。 

資格審核清單 

想要申請 BHC 太陽能貸款，申請人須全部滿足下述條件： 

●​ 持有波士頓市內 1～4 戶住宅產權且本人自住； 
●​ 名下全部金融資產總額低於 $100,000。 
●​ 收入門檻：家庭年收入不得超過當地收入中位數（AMI）的 135%。  
●​ 近 10 年內未曾領取波士頓市長住房辦公室（MOH）任一計劃提供的房屋修繕補助資金。 
●​ 市政相關費用無拖欠，包含房產稅、按揭月供及水費均按期繳清。 
●​ 滿足下述的結構屋頂要求。 

 

*計入統計的金融資產包含：現金、非自住房產權益以及各類投資基金。 
*不計入統計的金融資產包含：自住住宅產權淨值、經政府核准的退休養老基金以及教育儲蓄計劃資產。 
*配套出資要求：家庭年收入介於當地收入中位數（AMI）120%～135% 區間的房主，需以自有資金或合規外源擔

保融資，按 1:1 配比自籌等額資金，配套市政發放的貸款。 



屋面房齡及准入規範 

屋頂光伏系統設計使用壽命可達 25 年及以上，因此，安裝施工前須核驗屋面狀況完好。 

●​ 屋齡不足 5 年：符合參與資格。申請材料中請附上屋面質保文件，以及由檢查服務部門核

發的屋面竣工驗收許可文件。 
●​ 屋齡 5～15 年：經專業屋面檢測並由檢測方簽字確認即可達標（這項檢測通常包含在承建

商技術勘驗流程內）。申請材料中請附上屋面質保文件，屋頂結構檢測報告以及由檢查

服務部門核發的屋面竣工驗收許可文件。 
●​ 屋齡超 15 年或屋面破損嚴重：您目前暫不符合該太陽能貸款的申請條件。根據屋面使用

年限情況，您可將太陽能貸款與 Boston Home Center 房屋修繕貸款組合辦理，優先籌措

資金完成整屋屋頂更換工程。 

 

申請流程 

●​ 資格自查：請查閱上文列明的各項申請准入標準。如果您對自身申請資質存有疑問，可致

電 Boston Home Center：617-635-4663，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homecenter@boston.gov 
諮詢。 

●​ 獲取施工報價：至少向兩家持有正規執照、投保工程險的光伏安裝服務商索要書面工程報

價單。Boston Home Center 工作人員可協助您明確需要核實的各項指標，以及每份報價

單應包含的內容。 
●​ 需提供近期屋面檢測報告（屋面使用年限在 5～15 年區間時，則必須提交該材料）。 
●​ 準備好申請材料  
●​ 提交您的申請 請提交您填寫完整的申請。您可透過以下連結線上申請 

https://boston-dnd.my.site.com/hos/s/ 

 

常見問題與聯絡方式 

波士頓市長住房辦公室工作人員可為您解答計劃相關疑問，並全程協助您辦理各階段申請手續。 

電子郵箱：homecenter@boston.gov 

電話號碼：617-635-4663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
 

 

mailto:homecenter@boston.gov
https://boston-dnd.my.site.com/h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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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公示 
BOSTON HOME CENTER 
太陽能貸款試點計劃 

市長住房辦公室 
Boston Home Center 

Boston Home Center（BHC）為符合收入資格、擁有 1～4 戶獨棟住宅的房主提供資金補助與技

術支援，協助房主在自有房產屋頂加裝太陽能系統。 

資格要求 

申請 BHC 太陽能貸款試點計劃須同時滿足以下全部准入條件： 

●​ 房產類型及自住權屬要求：申請人須為波士頓市 1～4 戶住宅的產權自住業主。 
●​ 收入限制：家庭年收入上限不得超過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HUD）依據家庭人口核定的

地區收入中位數（AMI）的 135%。 
●​ 資產限制：名下金融資產總額不超過 $100,000。 

○​ 計入核算的資產範圍：現金、活期/儲蓄存款帳戶、非自住不動產權益、各類投資

基金及其他有價資產。 
○​ 不計入核算的資產範圍：自住主宅、經美國政府核准的退休基金（如401k、IRA）以

及指定的大學儲蓄計劃。 
○​ 請注意：如果某項資產為業主主要收入來源所必需（例如自有經營企業），該資產可

部分或全部免於資產核算，豁免額度以維繫業主原有收入所需為限。 
●​ 帳戶狀態：務必足額繳清波士頓市各類欠費，涵蓋房產稅、自來水及污水排汙費；同時正

常按期償還住房按揭貸款、繳付房屋保險。 
●​ 既往補助申領限制條款：近十（10）年內未曾通過波士頓市長住房辦公室（MOH）任一計劃

申領房屋修繕補助資金，但不包括除鉛基金。 
●​ 屋面要求：屋面須滿足屋頂光伏安裝所規定的最低結構標準及房齡限定條件。 

屋面使用年限與准入資質 

屋頂太陽能系統設計使用壽命可達 25 年及以上，因此，屋面須狀況完好方可開展安裝施工。屋面

准入標準規定如下： 

●​ 屋齡不足 5 年：完全符合計劃申請條件。 
●​ 屋齡 5～15 年：符合條件，但須經專業屋面勘驗並出具驗收合格意見書（勘驗納入太陽能

計劃評估流程）。 
●​ 屋齡超 15 年或屋面破損嚴重：無法直接獲批純太陽能貸款。但是，房主可將太陽能貸款與 

Boston Home Center 房屋修繕貸款組合辦理，先行融資完成屋面整體翻新更換。 

太陽能貸款試點計劃條款與條件 

1.​ 房主申報的家庭收入，包含本自住房屋內所有同住人員的全部收入；各項收入不分應稅、

免稅，須全額統計，包含但不限於：勞動薪金、加班費、個人退休帳戶提款、兼職薪資、獎

金、股息、利息、年金、養老金、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傷殘補償金、房屋租賃總收入、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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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收入、社會救濟金、社保福利待遇、傷殘補助、離婚贍養費、公共救助補貼、病假津

貼、失業補償金，以及信託收益、經營所得與各類投資收入。 
2.​ 本貸款無需按月還款；僅在業主搬離、出售、轉讓房產產權，或辦理房產取現再融資時，貸

款本息才到期清償。本市政府提供的貸款以抵押合同及本票作為擔保。本抵押文件將作為

房產法定留置權，在麻塞諸塞州薩福克縣產權登記處完成備案登記。 
3.​ 抵押權人律師的職責為維護抵押權人的合法權益。 
4.​ 抵押人可自行承擔費用，選聘己方律師在本次借貸交易中代理自身權益。 
5.​ 在申領補助資金前，房主須簽署本計劃條款與條件、借款本票、不動產抵押合同及配套貸

款相關文件。 
6.​ 房主須准許市長住房辦公室 Boston Home Center 部門工作人員對該房屋（含全部居住

單元）的室內外建築狀況開展勘查與查驗。 
7.​ 經波士頓市長住房辦公室建築專家認定，所有緊急維修計劃以及涉及健康和安全隱患的

修繕，必須在申請其他維修資金前優先完成。 
8.​ 房屋修繕工程須遵守各類適用規範與法規，相關規定適用於列入《國家史跡名錄》的住宅、

片區，以及經州歷史委員會或波士頓市地標委員會劃定的地標保護區內建築。 
9.​ 房主作出聲明保證：本人及直系親屬目前、以及過去十二（12）個月內，均未曾擔任波士頓

市長住房辦公室（原社區發展局）的雇員、代理人、顧問、管理人員，或經選舉/委任產生的

公職人員。 本披露文件中，「直系親屬」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或子女，無論其居住地

如何。 
10.​房主不得曾因騷擾租戶而被定罪，或被認定違反《公平住房法》。 
11.​ 房主目前不得作為被告捲入住房法院刑事案件，亦不得處於與波士頓公平住房委員會、麻

塞諸塞州反歧視委員會的糾紛調解程序中。 
12.​ 房主目前不得涉入任何尚未審結的破產案件訴訟程序。如果房主過去曾參與過破產程序，

則該程序必須已由破產法院作出裁定予以結案或駁回，且任何適用的上訴期限均已屆滿。 
13.​ 房主同意應媒體要求接受採訪，並參加與推廣和/或報導房屋改造計劃益處相關的媒體活

動和/或其他宣傳活動。 
14.​ 房主同意放置標牌，表明市長住房辦公室正在修復房產，該標誌應在施工期間及完工後的

三十（30）天內保持不變。 
15.​ 房主同意，現有租戶不會因本計劃實施的房屋修繕工程而被迫搬遷。 

審計 
本人理解，作為本計劃受助方，為遵守市、州及聯邦相關法規要求，波士頓市長住房辦公室可不

定期對計劃開展隨機抽樣審計；如果收到核查通知，本人承諾全力配合針對本房產的審計與實地

核查工作。 

免責聲明 - 太陽能貸款試點計劃 

BHC 太陽能貸款試點計劃旨在幫助符合資質的房主在自有房產上裝設可正常投用的屋頂太陽能

系統。波士頓市政府不作為房主與光伏安裝承包商之間施工合同的簽約主體。本計劃不賦予未簽

署本貸款協定的承包商、協力廠商自然人或機構任何法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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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主確認已充分理解上述全部條款與條件；房主申報的所有資料均為向波士頓市政府申請 BHC 
太陽能貸款而提交，且房主保證據自身所知，所提供資訊真實、完整無誤。如果就本計劃相關重

大事實存在故意虛報不實陳述，申請人將被取消補助資格，同時須向波士頓市政府一次性返還此

前依據本計劃已領取的全部補助款項。此類虛假陳述行為違反聯邦及州法律。 

本人自願在偽證罰則約束下簽署本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正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申請人（正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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